
供地方案

计量单位:公顷、万元

建设用地项目名称
越东路及南延段（杭甬高速-绍诸高速平水口）智慧快速路工程（
杭甬高速至二环南路以北）

建设用地单位名称 绍兴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
总面积 28.7333 公顷

申
请
用
地
面
积

分期建设项目
申请用地

第一期: 28.7333 公顷

第二期: 公顷

第三期: 公顷

第四期: 公顷

本
期
拟
供
用
地

面积合计 28.7333 公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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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（公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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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对应条件
合计 新增用地

原有用地
(改扩建
项目)

1 路基工程用地 28.7333 9.601 19.1323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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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
年限

1 交通用地 28.7333 划拨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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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说明：

1、依据国家产业政策目录和《限制用地目录》、《禁止用地目录》等规定，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
地政策；拟采取划拨方式供地28.7333公顷，用于公路工程建设，土地用途为交通运输用地，符合《划拨
用地目录》。
2、项目按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（JTGB01-2014）、《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》（CJJ193-2012）及《
城市快速路设计规程》（CJJ129-2009）规定设计速度为80km/h城市快速路标准，主线高架桥宽25.5米
，路基宽44米，路线全长17.54公里。建设标准和建设内容符合项目初步设计批复的要求。
3、项目各功能分区具体为路基工程用地28.7333公顷。符合相关标准规定。

　填表责任人： 鲁晓敏 审核责任人： 倪永波


